
彰化縣政府訴願決定書（案號 105－502） 

府法訴字第1050140765號 

訴  願  人：○○○ 

      地址：○○縣○○鄉○○村○○路○段○號 

代  理  人：○○○ 

      地址：○○縣○○鄉○○路○號 

原處分機關：彰化縣大村鄉公所 

 

訴願人因違反廢棄物清理法事件，不服原處分機關 105 年 3 月

23 日彰大鄉清字第 1050004501A 號函附處分書（編號：000020）

所為之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 2 個月內查明後，另為適法之 

處分。 

  事 實 

緣車號○-430 號、○-006 號機車之駕駛人於 105 年 1 月 20 日

上午 10 時許，在本縣○○鄉○○路任意張貼廣告物，經原處

分機關人員查獲拍照取證，嗣查得其中車號○-430 號機車（下

稱系爭機車）為訴願人所有，原處分機關先後於 105 年 2 

月 2 日、同年月 25 日通知訴願人陳述意見，因訴願人逾期未

為陳述，原處分機關乃按查得事證，認訴願人違反廢棄物清理

法第 27 條第 10 款規定，依同法第 50 條第 3 款規定，以 105

年 3 月 23 日彰大鄉清字第 1050004501A 號函附處分書，裁處

訴願人新臺幣（下同）3,000 元罰鍰（又另以 105 年 3 月 22 日

彰大鄉清字第 1050004501 號函附處分書，對車號○-006 號機

車所有人裁處 3,000 元罰鍰，業由本府另案處理），訴願人不

服，遂提起本件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茲摘敘

訴、辯意旨如次： 

一、訴願意旨略謂： 

（一）事件發生當天係車號○-430 號機車之駕駛人（非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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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訴願人）與車號○-006 號機車車主，兩人騎乘機車行 

   經山腳路時，因私人需要 PP 板與鐵線，遂沿山腳路由 

   北起至南拆了一整車的 PP 板，正準備多拆幾張返家時， 

   於檢舉照片處遇上原處分機關清潔隊員，當下不以為意 

   禮貌性招呼後，繼續拆除看板後離去。 

（二）當日車號○-430 號駕駛人確實是在拆除看板，而非懸 

   掛看板，而車號○-006 號機車車主僅站在其側，兩人 

   均無懸掛看板之實，並無違規，本件處分罰單所附檢舉 

   照片未顯示拍照日期、時間資訊，照片順序經遭調動， 

   與事實發生經過不符且不合理，此觀照片中卡車行駛方 

   向順序即可自明。當天車號○-430 號駕駛人與○-006 

   號機車車主無懸掛看板之實確定，訴願人卻遭原處分機 

   關開罰 3,000 元，明顯權力濫用。 

二、答辯意旨略謂： 

（一）本所清潔隊員於 105 年 1 月 20 日上午 10 時許執行職務 

   時，在本鄉○○村○○路查獲兩名機車駕駛人，分別騎 

   乘訴願人所有車牌號碼○-430 號機車與案外人○○○ 

   所有車牌號碼○-006 號機車停放路旁，並於鐵桿上張 

   貼廣告物，遂當場以手機拍照存證逕行舉發。 

（二）本案經本所於 105 年 2 月 2 日、同年 2 月 25 日先後函 

   請上開 2輛機車車主陳述意見，上開陳述意見通知經合 

   法送達，惟渠等 2人均未到所陳述意見，本所乃開立裁 

   處書，經合法送達後，渠等 2 人始於 105 年 4 月 15 日 

   來所說明，其中○○○辯稱其非照片中之人，也不願透 

   露將所有機車借予何人使用之姓名等聯絡資料，惟當日 

   該行為人頭戴全罩式安全帽，何以認定非其本人，訴願 

   人既無法提出確切證明其非採證照片中行為人，基於 

   「以車追人」及「車主應負舉證責任」原則，本所對訴 

   願人所為處分亦屬合法。 

（三）至訴願人辯稱係在沿路拆除收集廣告物、採證照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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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序錯誤有遭誣陷開罰云云，查本件違規行為經本所清 

   潔隊員當場查獲拍照取證，訴願人所稱係屬卸責飾詞， 

   實不足採。 

  理 由 
一、按廢棄物清理法第 27 條第 10 款規定：「在指定清除地區 

  內嚴禁有下列行為：…十、張貼或噴漆廣告污染定著物 

  。」、同法第 50 條第 3 款規定：「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處 

  新臺幣 1千 2百元以上 6千元以下罰鍰。經限期改善，屆 

  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日連續處罰：…三、為第 27 條各 

  款行為之一。」；本縣環境保護局 92 年 12 月 17 日彰環廢 

  字第 0920040527 號公告：「公告彰化縣全縣為廢棄物清理 

  法所稱指定清除地區。」。 

二、次按行政程序法第 10 條規定：「行政機關行使裁量權，不

得逾越法定之裁量範圍，並應符合法規授權之目的。」，

又「行政機關行使裁量權，並非不受任何拘束，其裁量權

之行使，除應遵守一般法律原則(如誠實信用原則、平等

原則、比例原則)外，亦應符合法規授權之目的，並不得

逾越法定之裁量範圍。…主管機關於裁處時，固有其裁量

之權限，惟就不同之違法事實裁處罰鍰，若未分辨其不同

情節，自不符合法律授權裁量之旨意，其裁量權之行使，

即出於恣意而屬裁量怠惰，所為處分即屬違法。換言之，

立法機關制定罰鍰額度之上下限，授權行政機關裁量權

者，行政機關固得於該罰鍰之上下限內選擇適當之額度，

惟應依受處罰之違規事實情節，考量立法授權目的為之。

否則縱其裁處之罰鍰並未逾越法律規定之上限額度，亦損

及立法授權行政機關裁量權之行使。」最高行政法院 90

年判字第 2035 號判決意旨參照。 

三、卷查原處分機關所屬清潔隊員於 105 年 1 月 20 日上午 10 

  時許，在本縣○○鄉○○路查獲車號○-430 號、○- 

  006 號機車之駕駛人有任意張貼廣告物行為，當場拍照取 

  證，嗣經查證系爭○-430 號機車為訴願人所有，乃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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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105 年 2 月 2 日彰大清字第 1050001729 號、105 年 2 月 

  25 日彰大鄉清字第 1050003049 號函通知訴願人陳述意 

  見，訴願人逾期未為陳述，原處分機關乃依廢棄物處理法 

  第 27 條第 10 款及第 50 條第 3款規定，裁處訴願人 3,000 

  元罰鍰；本件原處分機關查獲系爭車號○-430 號機車駕 

    駛人於上述時、地有違規張貼廣告物行為，雖未能當場查 

    知行為人為何人或確認其身分，然依採證照片顯示尚難遽 

    認行為人與系爭機車所有人（即訴願人）非同一人，嗣經 

  原處分機關通知訴願人陳述意見，訴願人亦未提出陳述或 

  提供該污染行為人之有關資料，爰此，原處分機關即以訴 

  願人為機車所有人、訴願人逾期未陳述等節為由，據予裁 

  處罰鍰，固非無據。 

四、惟按違反廢棄物清理法第 27 條第 10 款規定，固得依同法 

  第 50 條第 3 款規定處 1,200 元以上 6,000 元以下罰鍰， 

  而行政機關於適用法律對具體個案作成決定時，得按照個 

  案情節，於法律劃定之範圍內享有相當的自由決定權限， 

  然裁量權並非全無限制之自由或得任意為之，行政機關行 

  使裁量權時，仍必須受法律授權目的之拘束，且必須與個 

  案情節有正當合理之連結，否則即屬裁量瑕疵，行政行為 

  亦將因此違法；查本件原處分書違反事實欄僅載明訴願人 

  「違反廢棄物清理法第 27 條第 10 款違規張貼廣告物」等 

  語，其違規情節輕重、行為程度與罰鍰處分間之比例關係 

  為何？均未見原處分機關敘明其裁量認定標準，則原處分 

  機關逕予裁處訴願人法定最低額度 2倍以上之 3,000 元罰 

  鍰，參照前揭說明與最高行政法院判決意旨，即難謂無裁 

  量濫用之瑕疵，據此，為求原處分之正確適法，應將原處 

  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之處分，俾資妥適。至訴 

  辯雙方其餘主張，核與本決定結果不生影響，爰不另予論 

  述，併此敘明。 

五、據上論結，本件訴願為有理由，爰依訴願法第 81 條規定， 

    決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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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願審議委員會            主任委員  陳善報（請假） 

委員  溫豐文（代理） 

委員  蕭文生 

委員  張奕群 

委員  呂宗麟 

委員  林宇光 

委員  常照倫 

委員  葉玲秀 

委員  陳坤榮 

委員  蔡秀男 

委員  魏平政 

委員  黃耀南 

委員  楊瑞美 

 

中  華  民  國    1 0 5   年   6   月   3   日 
 

縣  長   魏  明  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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